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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zgov/s2812/201903/d80219651c644828b99de113ba6ac48b.shtml） 

 

附錄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 2019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穗府办函〔2019〕37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 2019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以

下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司法局反映。 

一、坚持党对政府立法工作的领导 

立法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将党的领导贯彻

落实到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立法工作体现党的主张，反映人民意志，适应广州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立法引领、规范、推动改革发展。在制定政治、重大经济社会方面的规章

时，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同级党委（党组）。 

二、落实立法工作责任 

要切实维护规章制定计划的严肃性，确保计划项目按时保质完成。各牵头起草部门要成

立由本部门法制机构和相关业务处室参加的立法工作小组，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

并指定专人负责起草工作。年内审议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和市司法局应确保在 2019 年内完成

审议工作，牵头起草部门向市司法局报送送审稿后，应配合该局抓紧对文稿进行修改完善；适

时审议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应制定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每月的工作任务，符合送审条件的，经

与市司法局协商一致后，向该局报送送审稿；调研项目的牵头起草部门应对涉及的主要问题和

拟确定的主要制度开展进一步调研、论证工作。市司法局要切实加强对政府立法工作的组织协

调和督促指导，跟踪立法工作计划落实情况，推动各部门开展相关立法工作，对不符合要求的

送审稿应退回起草部门重新研究。 

三、坚持依法立法和科学立法 

各部门在规章起草工作中，应依据《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如没有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在制定

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

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时，应依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34 号）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市场竞争。

各部门在规章调研、论证工作中，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突出问题并

通过制度性安排加以解决；在起草工作中，要遵循立法规律，统筹考虑各方面利益诉求，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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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利益，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政府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

咨询机制，科学设计有效、管用、可操作的制度措施，提高政府立法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深入推进民主立法 

各部门要切实执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除依法需

要保密的外，应将规章草案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通过召开行政相对人座谈会、专

家论证会等方式征求各方意见，提高征求意见的针对性、有效性。积极拓展社会各方面有序参

与政府立法的途径和方式，主动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

相关企业等对规章草案的意见，增强政府立法的民主性。 

五、充分沟通协调 

在起草过程中，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牵头起草部门应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调和沟通，

相关部门应予以配合；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牵头起草部门应在上报规章送审稿

时说明情况和理由。在审核过程中，市司法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好、协调好部门间的分

歧意见。经充分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要列明各方理由和依据，提出倾向性意见，报请市

政府决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 年 3 月 15 日 

 

广州市 2019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 

  

一、年内审议项目（9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部门 备注 

1 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定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制定 

2 广州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 市应急管理局 修改 

3 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修改 

4 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 修改 

5 广州市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规定 市残联 修改 

6 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 市司法局 修改 

7 涉及机构改革的规章集中修正项目 市司法局、各相关部门 修改 

8 涉及证明事项清理的规章集中修正项目 市司法局、各相关部门 修改 

9 广州市农村房地产权登记规定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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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时审议项目（9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部门 备注 

1 广州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 制定 

2 广州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市市场监管局 修改 

3 广州市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市交通运输局 修改 

4 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市卫生健康委 修改 

5 广州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修改 

6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修改 

7 广州市献血管理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 修改 

8 广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 市司法局 修改 

9 广州市房屋租赁管理规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废止 

  

三、调研项目（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牵头起草部门 备注 

1 广州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市市场监管局 修改 

2 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市民政局 修改 

3 广州市爱国卫生工作规定 市卫生健康委 修改 

4 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修改 

5 广州市闲置土地处理办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修改 

6 广州市测绘管理办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修改 

7 广州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修改 

 


